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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
法律属性、运作逻辑与规范化进路

◇聂帅钧

一、以过程论审视告知承诺制的法律属性

（一）学术界的见解

梳理各种学说可以发现，既有研究深受传统行

政行为形式理论的诱导，均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缺陷，

要么以偏概全，要么可能失真，难以实现理论与实践

的无缝对接。进一步讲，聚焦于“单一节点”的研究

范式不仅无法完全揭开告知承诺制之“面纱”，还无

法反映整个告知承诺活动的全貌。因此，这就要求

引入新的分析工具以重新界定告知承诺制的法律

属性。

（二）从过程论视角把握告知承诺制的法律属性

1.事前：公告行为

公告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将公开办事指南、告知

承诺书格式文本等以一定的方式（如网站或窗口）向

社会公众公开。公告行为在本质上是对既有法律规

则所设定的权利义务的再次重述，并不会对任何社

会公众产生不利影响。其目的是提醒申请人要注意

的内容，并未给申请人设定新的法律义务。

2.事中：决定行为

决定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对相对人提供的承

诺书、申请材料等进行形式审查之后，作出准予许可

的决定，允许其从事相应的活动。决定行为在性质

上是具体行政行为，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

3.事后：检查行为

检查行为，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后

的合理期间内，对被许可人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检

查。处于告知承诺制末端的检查或核查行为应界定

为行政检查，且为行政法律行为。

4.事后：制裁行为

制裁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违反承诺或虚假承

诺的相对人课予不利的法律后果，具体包括限期整

改、撤销许可、行政处罚和失信惩戒四种手段。

二、行政许可中告知承诺制的运作逻辑

（一）前提基础：许可申请人信用状况

告知承诺制运行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许可申请人信用状况良好与否。申请人信用

缺乏业已成为告知承诺制难以回避的制度风险。客

观而言，只有申请人确保其所提供的许可材料真实

有效且符合法定的许可条件，才能有效消除制度本

身所产生的负外部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可

申请人诚实信用无疑是告知承诺制得以良好运作与

发挥功效的前提基础。

（二）核心环节：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

告知承诺制的运作过程大致划分为五个环节：

申请（自愿承诺）→受理（形式审查）→许可→检查

（实质审查）→制裁。如果行政相对人提出许可申请

标志着告知承诺制的开始，那么行政机关的事中受

理与事后检查则是告知承诺制的核心。从行政机关

的审查深度上看，受理许可申请后的审查是形式审

查，事后核查承诺的真实性则为实质审查。在形式

审查之前，申请人须根据行政机关的公告内容自行

判断是否符合法定许可条件，但应注意到，这不代表

行政机关规避了其本应履行的实质审查义务，实际

上在事后检查阶段，行政机关还要把关核查申请人

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只不过是履行实质审查义务的

时间有所顺延和推迟而已。正是由于先形式审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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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审查，既缩短了申请人取得许可的等待时间，又

确保了授予许可的正确性，使效率价值和安全价值

达到统一。

（三）外在特征：简化并调整许可程序

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告知承诺制就是对原有行

政许可审查程序的调整，改变了行政许可审查程序

的运作步骤。告知承诺制更精准的定位是行政许可

审查程序的简化与调整。从表面上看，行政机关是

基于信任申请人承诺而取代了实质审查环节直接作

出许可决定，但也应看到，出于防范申请人违诺的风

险，许可机关事后还需通过核查行为弥补在许可决

定作出阶段对安全性标准的放松。从这个意义上

讲，告知承诺制实质上改变了行政许可审查程序的

步骤。

（四）价值追寻：提高行政效能的原则

所谓行政效能原则，在制度建构论维度上的规

范内涵是指市场或社会自治优先以及管理或服务制

度的效益最大化。告知承诺制是以行政效能原则为

价值导向的行政许可流程再造。其目标无外乎两

点：一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二是为了实现服务型

政府的建设。

三、行政许可中告知承诺制的规范化进路

（一）为何对告知承诺制进行规范化改进

1.从分散化向体系化变革的内在要求

告知承诺制的分散化建设，不仅会导致同一许

可事项在不同地方的便利化程度不同，冲击法制的

统一性，还会导致各地许可申请人在法律适用上的

差异性，悖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了解

决这种分散化的困局，告知承诺制的制度建设亟须

进行体系性变革和规范化建设。客观上讲，告知承

诺制已在地方试点多年，具备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不

宜再通过这种“地方试验性立法”的方式推行，而须

依靠中央立法明确制度的基本雏形和框架，以确保

其在法治道路上规范化运行。

2.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客观需要

告知承诺制一直是在合理与违法之间摇摆，虽

然有着肥沃的土壤和非凡的生命力，但是始终生存

在狭窄的制度空间里，无法突破名正言顺的魔咒。

不可否认，国务院指导意见和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

在推进告知承诺制法治建设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

用，但从长远来看，为了赋予告知承诺制改革以形式

上的合法性，势必要及时修改《行政许可法》，做到重

大改革于法有据，以便减缓改革的阻力。对此，可在

《行政许可法》第四章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中增设告

知承诺制的基本法律规则，实现告知承诺制的规范

化和成文化。

（二）如何对告知承诺制进行规范化改进

1.事前控制：告知承诺制的适用范围

所谓事前控制，是指在公告行为中厘定并明确

告知承诺制的适用范围。告知承诺制适用事项的确

定不仅要以市场效率最大化为导向，还要兼顾“非经

济目标”，诸如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另外，基于经济

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审批数量的大幅压缩，行政机关

也需要及时地调整告知承诺制的适用事项，对事后

检查行为能否纠正不符合许可条件的行为以及能否

有效防范负外部性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因此，有必

要建立告知承诺制适用事项的动态调整机制。

2.过程规制：告知承诺制的实施程序

一是赋予申请人程序选择权，体现对自主选择

的尊重。二是构建告知承诺公开机制，体现对公共

利益的维护。三是构建告知承诺期限机制，体现对

行政效率的追求。四是构建告知承诺听证机制，体

现对被许可人权益的保障。

3.事后追究：告知承诺制的法律责任

所谓事后追究，就是以设计完善的法律责任体

系为逻辑起点，在行政机关作出许可决定之后，构筑

一个全面覆盖的责任追究机制，从而遏制许可申请

人虚假承诺并确保行政机关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

一方面，就申请人法律责任体系的设置而言，可从量

和质两个层面分别进行规范化改进。另一方面，就

行政机关法律责任体系的设置而言，需要重点关注

责任豁免规则和行政赔偿责任。

作者简介：聂帅钧，河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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